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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以同一事業單位為限，勞工每一工作年資，雇主均須為其提繳退休金，以加強勞工老年所得經

濟安全之保障。另有關資遣費制度，其年資補償及失業期間生活保障之功能，亦已有勞工退休金條

例及失業給付予以保障。 

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3 條規定，雇主須為事業單位仍具有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以下簡稱舊

制）工作年資之勞工，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雇主未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依

該條例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月連續處罰。 

為加強落實事業單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本會歷年來皆規劃專案，要求各地方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確實督促所轄事業單位依所報提撥率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未按月提撥者依法處罰，並

進行專案催繳。本會將持續督促縣市政府加強清查。 

至華隆公司勞資爭議案本會如何處理乙節： 

勞資爭議係現代民主國家及工業關係體制下，無法避免之現象，為提昇勞資爭議處理之效率

，建立多元、專業之勞資爭議處理制度，本會已透過辦理調解人之訓練及認證、仲裁委員座談會、

執行一方申請交付仲裁業務、推動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並辦理裁決案件等，強化勞資爭議處理機

制之專業性，以期迅速、有效解決勞資爭議。 

事業單位於一定期間內解僱勞工人數如符合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二條規定之情形，為避免

勞工權益受損，依法應於六十日前應擬具解僱計畫書，並與勞工進行協商，如勞雇雙方拒絕協商或

無法達成協議，主管機關應召集勞雇雙方組成協商委員會進行協商，並適時提出替代方案。另考量

勞動市場之變遷及執行業務上之需求，研修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制，已列入本會本年度施政計畫期

該法制更符合社會現況。 

另為迅速妥善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本會訂有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實施要點，期確實掌

握勞資爭議問題，採行有效預防措施；迅速傳遞勞資爭議訊息，立即採取因應措施；結合有關機關

、團體，充分發揮統合力量與協調合作功能。並辦理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勞資關係業務承辦人員（大

量解僱及爭議處理）聯繫會議，強化中央與地方之合作及交流，凝聚共識、齊一執法之裁量標準。 

有關華隆公司員工為確保資遣費及退休金所生勞資爭議案件，本會自受理該公司工會陳情後

，即與該公司所在地苗栗縣政府共同合作，積極促請勞資雙方協商，提出建議方案，以期掌握解決

契機；該案發展過程中，針對勞工指陳公司及其負責人違法等節，除請苗栗縣政府依法查明處理外

，並二次邀集相關部會及單位，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討論處理及因應措施，促成該案之解決。案經

多方努力，本案勞資雙方已於本年 9 月 9 日達成協議。本會將持續關注本案後情之發展，俾確依勞

資雙方之協議處理。 

（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71） 

黃委員對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體育委員會答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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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所示，北京奧運開幕式是中國大陸做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提醒，倫敦奧運則是

英國做為現代流行文化旗手的一次確認，北京奧運如稱為「數大便是美」的撼動，那倫敦奧運就是

「天涯共此時」的感動，而其力量都來自於探索記憶的力道。 

可以說：誰能使用愈多世人共同的畫符碼，誰就能夠創造愈多的感動。本院體育委員會業函

請臺北市政府於規劃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之開幕式等活動時，借鏡北京奧運及倫敦奧運之創

意，並就委員之建議，集思廣益創造讓世界「共同」的感動。 

我國經多年努力爭取到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舉辦權，定當爭取選手最佳競賽成績，本院體

育委員會將全力以赴，落實運動選手分級培訓制度，推動重點運動項目，增加奪牌優勢項目，以超

越上屆成績為目標。 

（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陸客已是國內觀光客最大來源，觀光主

管單位必須立即改進旅遊品質及旅遊安全，否則國內觀光業將停

滯不前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40） 

黃委員就陸客已是國內觀光客最大來源，觀光主管單位必須立即改進旅遊品質及旅遊安全，

否則國內觀光業將停滯不前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觀光局為改進陸客旅遊品質，持續輔導推動旅行業規劃差異性、客製化之旅遊產品，藉以

推廣定點、主題式旅遊，以吸引不同屬性的客層來臺享受深度、樂活之旅遊，逐步改變團體

旅遊行程安排，使之日趨合理舒適，同時亦可改善遊覽車駕駛的工時問題，進而提昇旅遊安

全與品質。 

二、宣傳方面，於機場發送「大陸旅客臺灣旅遊須知宣導摺頁」，責請接待旅行社於遊覽車內播放

宣導光碟，向大陸旅客宣導來臺旅遊應注意事項，包括旅遊安全、法治觀念、權益保障及文

明旅遊等，以改善陸客來臺旅遊商序及品質；鼓勵各接待業者開發主題行程，加強宣導市場

面之輔導措施，並依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體配額獎勵作業要點給予開發優質

行程之旅行業配額獎勵。 

三、為提升陸客來臺旅遊安全，及改善遊覽車駕駛工作環境，減少超時工作，提升行車安全，本部

公路總局與觀光局針對駕駛工時及行程合理安排等議題多次召會研商，對於合理行程安排達

成下列共識：「依勞動基準法工時規定，勞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依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營業大客車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環島行程團與團間駕

駛員休息時間應符合勞基法規定」、「8 天 7 夜環島行程平均每天行車里程不超過 250 公里」

、「旅行業者應妥適安排遊覽車駕駛休憩及住宿」；「透過合理行程安排與工時日誌填寫，

加強對遊覽車駕駛工時管理」。另有鑑於遊覽車行駛範圍為全省各級道路，將研議大客車依

不同營業用途（如市區客運、公路客運、國道客運、遊覽車等）及配備分訂不同等級，以提

升行車安全。 


